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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渔港管理，保障渔港生产安全，维护渔港 经营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山东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山东省规范海洋渔业船舶捕捞规定》，结合本港实际，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在本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以及进入港区的船舶、设施、车辆和人员，应当遵守本章程。
第二章 渔港概况
第三条  本港隶属乳山市育犁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南泓渔港位于海阳所镇南泓南村东海岸。南泓渔港东临黄海，地处青岛港、海阳港和石岛港之间，水陆交通方便，水路东至石岛港50海里，西至青岛港90海里，陆路距乳山市区26公里，可与牟乳、青威、潍石公路相接，距桃威铁路40公里。
第四条  本港处于中纬度地区，属东亚暖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终年不冻。潮汐为规则半日潮，最大潮差4.31米，最小潮差0.49米。
第五条  南泓渔港陆域总面积面积20.97万平方米，其中北侧陆域面积13.01万平方米，为BL1-BL2-BL3-BL4-BL5-BL6-BL7-BL8-BL9-BL10-BL11-BL12-BL13-BL1连线以内的区域；南侧陆域面积7.96万平方米，为NL1-NL2-NL3-NL4-NL5-NL6-NL7-NL8-NL9-NL10-NL11-NL12-NL13-NL14-NL15-NL16-NL17-NL18-NL19-NL20-NL21-NL22-NL23-NL24-NL25-NL26-NL27-NL1连线以内的区域。
（一）北侧陆域控制点坐标
BL1：121°37′23.57″E、36°46′06.35″N；
BL2：121°37′24.63″E、36°46′08.99″N；
BL3：121°37′26.35″E、36°46′12.42″N；
BL4：121°37′28.86″E、36°46′12.54″N；
BL5：121°37′30.07″E、36°46′12.02″N；
BL6：121°37′30.81″E、36°46′12.35″N；
BL7：121°37′28.98″E、36°46′14.59″N；
BL8：121°37′31.52″E、36°46′16.08″N；
BL9：121°37′29.78″E、36°46′22.87″N；
BL10：121°37′16.41″E、36°46′20.13″N；
BL11：121°37′16.79″E、36°46′12.35″N；
BL12：121°37′18.26″E、36°46′06.78″N；
BL13：121°37′23.51″E、36°46′06.36″N。
（二）南侧陆域控制点坐标
NL1：121°37′31.53″E、36°45′55.93″N；
NL2：121°37′31.68″E、36°45′55.28″N；
NL3：121°37′24.75″E、36°45′53.80″N；
NL4：121°37′25.19″E、36°45′51.34″N；
NL5：121°37′26.32″E、36°45′48.21″N；
NL6：121°37′27.82″E、36°45′45.85″N；
NL7：121°37′29.84″E、36°45′45.92″N；
NL8：121°37′31.06″E、36°45′44.97″N；
NL9：121°37′29.08″E、36°45′42.90″N；
NL10：121°37′28.06″E、36°45′42.36″N；
NL11：121°37′25.18″E、36°45′40.63″N；
NL12：121°37′22.32″E、36°45′44.79″N；
NL13：121°37′21.97″E、36°45′44.76″N；
NL14：121°37′20.57″E、36°45′44.13″N；
NL15：121°37′19.47″E、36°45′44.84″N；
NL16：121°37′21.44″E、36°45′46.37″N；
NL17：121°37′18.54″E、36°45′51.35″N；
NL18：121°37′17.67″E、36°45′54.31″N；
NL19：121°37′17.31″E、36°45′56.02″N；
NL20：121°37′17.52″E、36°45′56.92″N；
NL21：121°37′21.69″E、36°45′56.50″N；
NL22：121°37′22.46″E、36°45′55.45″N；
NL23：121°37′23.65″E、36°45′55.82″N；
NL24：121°37′24.67″E、36°45′54.36″N；
NL25：121°37′27.34″E、36°45′54.87″N；
NL26：121°37′27.60″E、36°45′55.17″N；
NL27：121°37′31.52″E、36°45′55.93″N。
第六条  南泓渔港水域面积6.88万平方米。渔港水域控制点坐标：
S1:121°37′31.53″E、36°45′55.93″N；
S2:121°37′31.68″E、36°45′55.28″N；
S3:121°37′24.75″E、36°45′53.80″N；
S4:121°37′25.19″E、36°45′51.34″N；
S5:121°37′26.32″E、36°45′48.21″N；
S6:121°37′27.82″E、36°45′45.85″N；
S7:121°37′35.33″E、36°45′51.08″N；
S8:121°37′33.10″E、36°45′58.69″N；
S9:121°37′21.69″E、36°45′56.50″N；
S10:121°37′22.46″E、36°45′55.45″N；
S11:121°37′23.65″E、36°45′55.82″N；
S12:121°37′24.67″E、36°45′54.36″N；
S13:121°37′27.34″E、36°45′54.87″N；
S14:121°37′27.60″E、36°45′55.17″N；
S15:121°37′31.52″E、36°45′55.93″N。
第三章 渔港管理机构
第七条  乳山市海洋发展局是本港的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编制渔港管理章程，对渔港安全和经营实施监督管理；负责指导监督航标规划、建设及维护管理；负责参与渔业船舶水上交通事故、渔事纠纷的调查处理，参与海上抢险救助；负责渔业港口管理建设、认定、经营许可审核等工作。
第八条  乳山市海洋发展局在南泓渔港设有乳山市南泓渔港渔船管理站，具体负责本港水域交通安全与防污染监管，开展渔船渔港安全监督检查工作，负责港区内安全管理。
第九条  威海市公安局海岸警察支队海阳所派出所负责本港治安管理。
第四章 渔港设施
第十条  本港码头总长381米，设计泊位9个，前沿顶面高程+3.0米，前沿水深-3.0米，最大可靠泊150吨级船舶。1-5、7号泊位为渔获物装卸泊位，6号泊位为加油泊位，8号泊位为渔船临时维修泊位，9号泊位为加冰泊位。
第五章 渔船进出港
第十一条  本港专门为渔业生产服务。未经乳山市海洋发展局同意，非渔船不得进入本港。
第十二条  拟进出本港的渔船应当使用规定的系统向乳山市海洋发展局报告，并采用适当方式向本港港务报告船名、进出港时间、进出港目的等。
第十三条  渔船进出港靠右侧航行，航速不得超过5节。进港船避让出港船，小型船避让大型船，机动船避让非机动船；拖带船、驳船及其他物体应当显示拖带信号，采用旁拖方式，旁拖船数不得超过两艘；拖带舢板、小艇可采用尾拖方式，保持拖缆牢固。
第十四条  渔船进港后和出港前，应当在指定泊位停泊，泊稳后通知港务登记进出港信息，登记完成后，方可进行码头作业或者驶离码头。
第十五条  港务登记渔船进出港信息，应当使用全省统一的渔船进出港登记系统，如实填报渔船数据，发现进出港渔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立即向乳山市海洋发展局报告，并限制渔船离港：
（一）进出港登记检查不合格的；
（二）违反休渔管理规定的；
（三）禁止离港或者扣押期间离港的；
（四）被渔业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核查的。
第十六条  港务登记渔船进港信息，应当核验渔船身份，查验渔船证书，校验船名、船名牌、船籍港等是否与渔船证书记载相符，利用渔船进出港登记信息系统核实渔船船位是否在本港。
第十七条  港务登记渔船出港信息，应当检查渔船安全状况，具体包括：
（一）职务船员配备、船员持证以及是否超员；
（二）救生消防设备是否齐全有效；
（三）AIS、北斗设备完好性及注册信息准确性。
第十八条  禁渔期内，未经渔业主管部门批准，休渔渔船不得进出本港。
第六章 渔船停泊和作业
第十九条  渔船进入本港后，应当及时向港务报告动态，服从港务调度和指挥，在指定地点停泊或者作业。
港务应当根据船舶种类、码头作业类别以及泊位功能等合理安排渔船停泊或者作业泊位。
第二十条  渔船停泊应当留有紧急疏散通道，系泊方式可采用单船单锚或者多船并排单锚。
第二十一条  渔船停泊期间，应当留足值班船员，及时应对突发事件。
第二十二条  渔船在本港装卸渔获物的，应报告渔获物品种、数量等信息。船载渔获物应当采用箱装或者袋装方式上岸。使用移动式链条运输机等起重机械装卸的，须向港务报备；作业期间，船方应当指定专人做好现场安全防护，防止无关人员靠近作业区域。渔获物在本港上交易时，有溯源管理要求的，应取得相关合法标签。
第二十三条  进港装运渔获物的车辆应当根据相关收费标准，缴纳货物港务费，并经本港门卫查验缴费单据后，方可离港。
第二十四条  渔船进行电焊、气焊、喷灯等明火作业，须向港务报备。港务应当查验承接作业单位资质、作业人员资质、作业周边环境等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技术标准要求。
明火作业期间，施工方及船方应当加强现场值守，划定作业隔离区，配备相应的应急消防设备。
第二十五条  渔船加油须向港务报备。使用加油车辆加油的，加油车辆应当经港务检查，核验并登记加油车辆、驾驶人员、操作人员资质以及受油船舶信息，留存油品来源证明。
渔船加油期间，港务应当加强现场安全管理，配备相应的应急消防和防治污染设备。
第二十六条  渔船进行潜水割摆作业，须向港务报备。港务应当加强作业现场管理，防止其他船舶靠近作业区域；船方应当安排人员值守，保障作业安全。
第二十七条  渔船结束码头作业，应当立即驶离，在指定地点停泊，不得长时间占用作业泊位。
第七章 渔港经营与服务
第二十八条  在本港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为客户提供公平、良好服务，不得强买强卖或者为涉渔“三无”船舶提供服务。
第二十九条  本港经营人为乳山市金海蓝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已取得威海市海洋发展局颁发的《渔业港口经营许可证》，内设南泓渔港服务中心具体负责港务管理。
第三十条  渔港经营人应当加强港务管理，维护港区生产经营秩序，定期维护渔港设施，保障设施正常运行。本港可为到港渔船提供下列经营项目：
（一）渔获物装卸、交易；
（二）岸电使用；
（三）溢油防治。
本港经营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按照有关部门批文执行，并在渔港服务中心公示。
第三十一条  本港南邻乳山市龙海渔船修造厂，可为到港渔船提供维修服务。拥有修船坞道3条，可维修27米以下船舶。
第三十二条  本港之外的单位进入本港为渔船提供燃油补给、渔获物装卸等经营活动，须经港务同意；作业过程中，应当服从港务调度和指挥。
第八章 渔港安全与环境保护
第三十三条  本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船舶和人员应当接受乳山市海洋发展局依法实施的安全监督检查，不得拒绝、阻挠或者隐匿、谎报有关情况和资料。
第三十四条  乳山市金海蓝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是本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负有组织机构保障、规章制度保障、安全生产投入保障、教育培训保障、安全管理保障、事故报告和应急救援等主体责任。
第三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渔港设施。船舶触碰航道浮标，应当立即向港务报告；造成损坏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三十六条  本港码头前水域波高大于0.5米时，任何渔船不得进行码头装卸作业。
第三十七条  车辆进入港区应当谨慎通行，限速20Km/h；除公务车辆和码头作业车辆外，其他车辆不得驶入码头，在指定的停车场所停放。
第三十八条  在本港水域新建、改建、扩建各种设施，或者进行其他水上水下作业，施工单位应当依法向乳山市海洋发展局申请通航安全审核，取得《渔业港口水上水下作业许可证》。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许可的时间、范围作业；必要时，可向乳山市海洋发展局申请划定作业安全区和设置专用航标；作业结束，及时清除碍航物。
第三十九条  在本港水域遗留碍航物的所有人、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及时设置警示标志，向乳山市海洋发展局报告碍航物的名称、形状、尺寸、位置和深度等信息，并在其限定的期限内打捞清除。
第四十条  到港船舶发生火灾事故，应当立即向港务报告。港务接报后，应当迅速组织救援，疏散事发区域船舶和人员。
第四十一条  渔港经营人应当制定防治渔港水域污染的管理制度，配备污染物接收、处理设施，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治船舶污染物和陆源污染物污染渔港水域。
第四十二条  到港渔船应当将船舶垃圾、生活污水、含油污水排入本港污染物接收、处理设施。
第四十三条  港务应当监督到港渔船排放船舶垃圾、生活污水、含油污水，如实记录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理或转运台账，并及时清除本港水域内的生活垃圾和废弃物。对未按规定排放船舶污染物的渔船，不得允许其进行码头作业。
第四十四条  到港渔船发生油类、油类混合物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泄漏造成本港水域污染的，应当立即控制和消除污染，并向港务报告。港务接报后，应当迅速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第九章 渔港应急事件处置
第四十五条  渔港经营人应当依法制定港口生产安全事故、预防自然灾害等应急预案，保障组织实施，并定期组织演练。
第四十六条  渔船在本港水域发生水上安全事故，应当立即向乳山市海洋发展局报告，按照指令在指定地点停泊，接受调查处理。拒不服从指令或者危害水上交通安全的，乳山市海洋发展局有权对其采取强制性处置措施。
第四十七条  渔船在本港水域发生污染事故，应当立即向乳山市海洋发展局报告，接受调查处理。为减轻污染损害，事故调查机关有权采取清除、打捞、拖航、过驳等必要措施，相关费用由造成渔港水域污染的渔船或者作业单位承担。
第四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渔港经营人应当立即采取疏港措施，港内船舶、车辆和人员必须配合：
（一）遭遇台风、风暴潮等极端恶劣天气，超过本港设计避险能力的；
（二）港区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
（三）发生火灾、爆炸事故对港口运营产生重大影响的；
（四）其他可能危及港内船舶和人员安全的。
第四十九条  大风红色预警，港务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通知港内渔船，督促渔船所有人或者经营人立即将船上人员全部转移上岸，合理调度渔船停泊避风。对拒不服从政府指令或者港务调度的，及时向驻港渔业执法机构和公安机关报告。
第十章 禁止与限制性规定
第五十条  通航安全禁止与限制：
（一）禁止在本港水域从事捕捞、养殖、垂钓、试航等活动；
（二）禁止在港区追逐、竞驶；
（三）禁止在港区燃放烟花爆竹；
（四）禁止小型船舶靠泊渔船搭载人员或者物资；
（五）禁止盗窃、损坏渔业航标或者影响渔业航标工作效能；
（六）禁止无关船舶驶入水上水下作业安全区。
第五十一条  码头作业禁止与限制：
（一）禁止在码头作业区域堆放货物，设摊经营，晾晒或者弃置渔具、渔获物等；
（二）渔船加油期间，影响区域内禁止明火；
（三）禁止装卸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货物；
（四）禁渔期内，禁止向休渔渔船供油、供冰；
第五十二条  环境保护禁止与限制：
（一）禁止向本港水域倾倒淤泥、垃圾和排放船舶污染物；
（二）禁止在本港水域从事船舶除锈、油漆、驳油等作业；
（三）禁止在本港水域拆船。
第五十三条  治安管理禁止与限制：
（一）禁止无证或者酒后驾驶船舶；
（二）禁止伪造、变造船舶号牌；
（三）不得强买强卖、强迫他人提供或者接受服务；
（四）紧急状态情况下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港内船舶、车辆和人员不得拒绝执行。
第十一章 附则
第五十四条  本章程由乳山市海洋发展局组织编制，乳山市人民政府批准。港口资料统计截止时间为2024年7月。
第五十五条  本港章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南泓渔港管理机构及经营服务单位名录
2.南泓渔港港界图


附件1
南泓渔港管理机构及经营服务单位名录
一、渔港管理机构
	名称
	位置
	电话

	乳山市海洋发展局
	乳山市府前路4号
	0631-6651473

	乳山市南泓渔港渔船管理站
	乳山市海阳所镇南泓南村东海岸
	13573716197

	威海市公安局海岸警察支队海阳所派出所
	[bookmark: _GoBack]乳山市39县道与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交叉口西280米
	06310-6751001


二、渔港经营服务单位
	名称
	经营服务项目
	位置
	电话

	南泓渔港服务中心
	泊位调度
渔船进出港登记
码头作业管理
加冰
岸电使用
溢油防治
	乳山市海阳所镇南泓南村东海岸南泓渔港码头入口处
	13181100008

	乳山市龙海渔船修造厂
	渔船维修
	南泓渔港南邻
	13361188383




— 1 —

[image: 南泓(3)_00]附件2

image1.jpeg
ERGINEN SN

REMR-RKE

IRERH sy A it

1 Bk | AMRBx m 381 381

LpRRER | B 13.01

JE IR E RS L4
- T
= R %R
L1 121°37'23 57" 36°4606.35"
L2 121°37'24 63" 36°46'08 99"
L3 121°37'26 35" 36°46'12 42"
L4 121°37'28.86" 36°46'12 54"
L5 121°3730.07" 36°46'12.02"
L6 121°37'30.81" 36°46'12 35"
L7 121°37'28.98" 36°46'14. 59"
L8 121°37'31.52" 36°46'16.08"
L9 121°3729.78" 36°46'22 87"
L10 121°37'16.41" 36°4620.13"
L11 121°37'16.79" 36°46'12.35"
L12 121°37'18.26" 36°46'06.78"
L13 121°37'23 51" 36°46'06.36"
BTGS2
= Th
%5 =m B3
L1 121°37'31.53" 36°45%55 93"
L2 121°37'31.68" 36°45'55.28"
L3 121°3724.75" 36°4553.80"
L4 121°372519" 36°45'61.34"
L5 121°3726.32" 36°4548.21"
L6 121°3727.82" 36°45'45 85"
L7 121°37'29.84" 36°4545.92"
L8 121°37'31.06" 36°45'44 97*
L9 121°37'29.08" 36°45'42.90"
L10 121°37'28.06" 36°4542 36"
L1 121°3725.18" 36°45'40 63"
L12 121°3722.32" 36°4544.79"
L13 121°3721.97" 36°45'44.76"
L14 121°3720 57" 36°45'44 13"
L15 121°37'19.47" 36°45'44 84"
L16 121°3721.44" 36°45'46.37"
L17 121°37'18.54" 36°45'51 35"
L18 121°37'17.67" 36°45'64.31"
L19 121°37'17.31" 36°45'56.02"
L20 121°3717.62" 36°45'66.92"
L21 121°3721.69" 36°45'56.50"
L22 121°3722 46" 36°45'55 45"
L23 121°3723 65" 36°45'55.82"
L24 121°3724.67" 36°45'54 36"
L25 121°3727 34" 36°45'54 87"
L26 121°3727.60" 36°45'65.17"
L27 121°3731.52" 36°45'65.93"
A RKIGE RS2
= o5
®5 —=r 5
Ss1 121°37°31.53" 36°4555 93"
S2 121°37°31.68° 36°45'55 28"
83 121°37'24 75" 36°45'53.80"
$4 121°3725.19" 36°46'51.34"
85 121°37'26.32" 36°45'48 21"
86 121°37'27.82" 36°46'45.85"
S7 121°37'35.33" 36°45'51.08"
S8 121°37'33.10" 36°46'58.69"
89 121°37'21.69" |36°46'56.50"
S10  |121°37'22 46" 36°46'55.45"
811 [121°3723.65" 36°45%55.82"
812 [121°3724 67" 36°45'54.36"
813 [121°3727.34" 36°45'54 87"
S14  |121°3727.60" 36°45'55 17"
815  [121°3731.52" |36°45'55.93"

s s 2097

R bl 79

3 Kig | mEEkKE | B 688 688

WARAFHR

RAE

E T A





